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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37   证券简称：东方明珠  公告编号：临 2017-046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

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事项的事后审核问询函》暨

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13 日收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事项的事后审核问询

函》（上证公函【2017】0729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问询函》

全文如下：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你公司 2017 年 6月 13日发布了《关于与微软（中国）有限公司、

微软亚太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和《关于与深圳市

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经事后审核，上

述公告对相关合作内容、合作模式以及风险事项等披露不明确，请对

以下事项做进一步补充披露。 

 一、根据公告，公司将与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微软亚太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合称微软公司）在新媒体技术应用方面(包括但不限于

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媒体云服务、混合云等领域)开展长

期深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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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述合作涉及到多项与人工智能、云技术和大数据等相关的技

术，包括微软小冰技术及平台、Azure平台、微软混合云、Azure 大数

据平台和人工智能技术、NGB-W 网络等。请公司明确说明上述技术的具

体功能、成熟程度（是否有商用先例）、与公司的业务关联，以及本次

合作促进公司业务发展或提升管理水平的路径。 

2、请分别说明上述各合作领域是否为公司现有业务。如为公司现

有业务，进一步说明相关业务开展情况及其规模；如非公司现有业务，

请明确说明该业务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关联性，以及进入该业务领域的

考虑。 

3、请分别补充披露，对于上述各合作领域或方向，公司是否已进

行可行性研究，是否具备开展业务所需要的资金、技术、人才储备和

经验积累等。 

4、请分别披露在上述合作中，各项业务的业务合作模式、盈利来

源、各方具体的业务分工以及收益分配安排。 

5、公司应结合上述所有事项，逐项有针对性地进行充分的风险提

示。 

二、根据公告，公司与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下简称

“腾讯公司”）在营销宣发渠道、版权（IP）和内容运营服务、物联

网合作、云服务合作等方面展开合作。 

1、关于营销宣发渠道合作，请公司明确说明双方在新媒体业务、

数字电影点播影院业务、电视购物业务中的具体合作内容、方式、各

自资源优势及相关整合效应。 

2、关于版权（IP）和内容运营服务合作，公司披露，双方将建立

深度捆绑的合作伙伴关系，并积极探索影视项目整体开发合作，并在

游戏 IP 开发运营和宣传方面深度合作。请公司明确解释上述“深度捆

绑”的具体合作方式，合作双方是否具备影视内容开发和游戏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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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资质，以及双方在合作和开发过程中的具体业务分工。 

３、请公司充分说明，双方在公告的各项合作中，相关盈利来源

和收益分配安排。 

４、公司应结合上述所有合作事项，逐项有针对性地进行充分的

风险提示。 

三、请补充披露公司与微软公司、腾讯公司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

对双方是否具有约束力，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请你公司在收函后立即披露本函件内容，并于 2 个交易日内就上

述事项予以披露，并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 

 

以上为《问询函》的全部内容，公司将积极组织相关各方按照《问

询函》的要求准备回复文件，本公司股票自今日起停牌。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6 月 14 日 


